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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权论证的范式即“人权正当性之理论证成的基础、路径与模式”。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本身的

社会性和阶级性，强调“权利”理论本身的历史性与民族性。根据各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人权观，我们可

以将“人权论证理论”概括为“超验人权观”“经验人权观”与“先验人权观”等三种范式。中国传统文化中，

“至诚尽性，与天地参”的“人性论”内含“人权主体资格之原理”；“和而不同，化成天下”的“天下观”，

可以构成“国际人权理念及规范”之理论渊源。当今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权话语体系正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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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

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

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各民族在

自己的历史实践经验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观念，这种

文化观念反过来又塑造了“人的形象”及“人性”“人

权”等理念，使其成为每个个体接受“人权”的“先

验”条件。“人权论证的范式”即“人权正当性之理

论证成的基础路径与模式”。它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

题：“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及来源何在？“人权”如

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为人类共享之理念，并助力于

世界各民族之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 

美国学者德肖维茨认为，关于“权利的来源”，

主要有“外在基础论”与“历史经验论”两种理论，

前者是将人权的来源归结为实定法以外的某种来源，

如造物主、上帝或者自然法等，后者将人权及权利归

结为人类历史经验的积淀[2](69)。我国有学者将“人权

推定的方式”概括为以英国法为代表的“经验式”与

以法国法为代表的“先验式”[3](150)。鉴于德国哲学家

康德的“批判哲学”理论及“人权的道德基础理论”

等论述在当代人权理论界颇具影响，我们亦可以将其

人权论证理论概括为“先验理性论”基础上的“先验

人权观”[4]。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人性论”“天

下观”亦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归入“中国特色

的先验人权观”，自《联合国人权宣言》形成时期就

已经成为世界“人权话语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前

揭诸种人权论证的学说或方法，均可谓人权论证方法

的类型化研究之典范，实质上体现了不同国家及民族

的文化理念。当今时代，国际人权领域一直存在人权

论证模式的巨大理论分歧和实践争议。我们需要从马

克思主义哲学及方法论的视角审视诸种人权论证范

式，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

人权话语体系。 

 

一、“超验人权观”范式 

 

“超验人权观”是以人类经验以外的“神意”或

“自然法”及其“超验正义论”为依据，持论者以为

其论点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中世

纪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区域因文化信仰之不同，

早就因不同的“超验正义论”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

秩序观”。根据基辛格先生的描述，建立在“超验正

义论”之上的世界观，至少包括如下三种[5]：伊斯兰

教国家的“普世秩序观”与“世界主权论”，沙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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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东正教教义为基础构建的“单一权威论”，美国

以“上帝选民”自居的“天定命运论”。这三种“超

验正义论”及其世界观，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单一权

威论”的“世界秩序观”，预示着不同国家、不同区

域、不同文化之间的惨烈斗争。美国以雄厚的国力为

基础，从威尔逊总统时就开始致力于对外宣传美国的

“人权”理念。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卡特

政府将人权问题引入对外政策之中，形成所谓的“人

权外交”：“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

负着要拯救全人类的‘天赋使命’。因此美利坚民族

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6]美国的“超验人权

观”以新教文化为基础，形成了富有“霸权主义”特

征的人权文化理念。 

(一) “超验人权观”的文化内涵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认为，18 世纪以来“人权”

被视为“自然权利”，因为它们体现了(自然的)“人

性”，而此种“人性观”又源于基督教伦理。“人权”

体现了西方宗教教义和自然法理论中的超验正义   

观[7](77,91)。在欧美早期的人权理论中，不论是德国宪

法上的“人性尊严”原理，还是美国制宪过程中的“天

赋人权”学说，其根基均在于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有关

人性之判断。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两个至为关键的

理念，即：依据《圣经》“旧约(创世纪)”，“人是

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立的唯一物种”；依据《圣经》

“新约”，“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这两个命题

中，前者使人性因神性而获得尊严，后者使人性在上

帝面前获得永恒的平等地位。欧美国家最早的人权与

宪法权利观念，均源于此种宗教观念。因此，欧美人

权理论的最初渊源，乃是将人权的正当性归结为一个

“外在的神学基础”，即“上帝”或“造物主”，“人

性”“人权”由此而获得崇高或神圣的地位。因此，

美国学者德肖维茨认为：“美国的建国文献《独立宣

言》指出，上帝是我们权利的源泉。在美国开国元勋

视为‘不言自明’的众多‘真理’中，有一项主张是

某些权利‘不可剥夺’，因为权利的来源并非政府，

也非人民的同意，而是来自‘造物主’的赋予。”[7](77,79)

然则，以“神意”“自然法”等“超验正义观”为依

据的人权理念，又如何遏制特定宗教组织滥用权力侵

害人权之行为？“造物主的律法成了种族灭绝的圣战、

宗教裁判所、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反犹太

人主义、反天主教主义、对穆斯林的偏见、对美洲原

住民进行的种族灭绝、恐同性恋、恐怖主义等其他许

多恶行的源头。造物主的律法也可用来反对这些罪

恶。”[7](45)“超验人权观”既然将“人权”的正当性

归结为“神的意志”或者“自然法”等“超验渊源”，

那么当然也可以根据“神的意志”或者“自然法”等

“超验理念”去限制、剥夺乃至侵害特定个人或者人

群的利益——“3000 年来，从所罗门国王到美国革命，

实际上每个政治家、哲学家、神学家、作家、评论家

都接受了奴隶存在的合法性。”“天主教会不仅将占

有奴隶的制度合法化，而且它本身就是奴隶主要的拥

有者。”[8]中世纪以来，欧洲“十字军”对异族妇幼

等平民的屠杀、宗教裁判所对于“异端人士”适用“火

刑”等刑罚，甚至在近代“人权”观念诞生以后，“奴

隶制”在美国依旧长期存在。这些历史事件都说明了

“超验正义论”及其“人权观”之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自伽利略提出了以观察、发现、假设、试验等经

验观察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以后，归纳推理和数学方法

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系逐渐形成[9]。此种以“超验正义

论”为依据的“人权观”更是面临尖锐挑战。近现代

以来，科学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并

获得巨大成就，又继续在社会研究、人文研究领域“攻

城略地”“长驱直入”，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

哲学和实证社会科学。根据科学研究方法论，“上帝

或者造物主及其意志”，乃是一个无法经由经验观察

的有限事实之归纳总结而得出的“全称判断”。因此，

“人权”的正当性亦无法经由非经验性的宗教教义而

得到证立。而且，以“神意”或独断的“自然法观念”

为依据的“超验人权观”，外观上看超越了所有人类

的经验，实际上却不过只是欧美民族基于自身经验或

者宗教体验所形成的人权理念。如此，它又如何能够

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权保障之普遍实践，并作为

非基督教世界的普适性人权理论之基石？事实上，在

《联合国人权宣言》制定的过程中，荷兰、加拿大、

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家主张以基

督教教义作为人权的根源，却遭到了比利时等国家的

反对[10]。“二战”后国际人权运动中资本主义国家与

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与

亚非拉国家，因人权观念差异而引发的争议与斗争更

是不胜枚举。因而，“超验人权观”绝非真正的“普

适人权观”。相反，因其“超验”之性质，可能会背

离各民族的现实治理经验，导致严重的政治分歧与政

治冲突。 

(二) “超验人权观”的历史悖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

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

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

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1](72)“超验人权观”

保留了“超验”的形式，内容却来源于“经验”，因

而其人权理念与人权政策之间，必然体现出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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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譬如，尽管欧洲移民在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

之初就再三标榜“人生而自由”，他们却长期维持着

罪恶的黑奴制度，直到 19 世纪美国“南北内战”期间

才迫于压力，宣布“废除黑奴制度”。不仅如此，19

世纪的美国以“东方例外主义”为理由，对于中国等

东方国家主张“治外法权”，从 1882 年起通过一系列

《排华法案》禁止美国的华人居民前往中国后重新进

入美国。美国联邦政府由此确认了联邦政府之不受宪

法制约的管控中国移民、印第安人乃至菲律宾人等特

定“东方”族群的绝对权力[12]。直到 1943 年，美国

国会才废除《排华法案》，1964 年通过《民权法案》

申明各族群的平等权，1965 年《移民法》确立了新的

移民政策。此外，美国政府对于美洲原住民即印第安

人的立法方面，亦折射出浓厚的实用主义和种族主义

立场。从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那一天起，就必须

直面庞大的印第安人等土著群体。美国学者罗森指出，

当时欧洲人考虑了许多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选择：平

等地同化印第安人；把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族群整合到

殖民地社会；统治和管理印第安人，但是让他们与白

人社区相隔离；承认印第安人部落作为独立自主的实

体；通过灭绝或驱逐将印第安人从白人社会中彻底清

除。欧洲人，以及后来的欧洲裔美国人在不同的时间

试验了这五种方法[13]。为此，美国国会在 1830 年通

过《印第安人迁移法》强迫其西迁，在 1885 年制定“七

种重罪法”、1887 年通过《道斯法案》取缔了印第安

人的重大案件司法权，1934 年通过《印第安人重组法》

鼓励印第安人建立部落政府，1953 年通过“两院共同

决议”终止印第安部落的一切行政管理和司法职      

能[14](262)。美国国会在对待 “中国移民”等东方族群

以及“印第安人”问题上的立法及政策，暴露了“超

验人权观”在人权保护实践上的“虚伪性”与“空洞

性”。实际上，对于富有新教文化传统的美国而言，

此种“超验正义”与“经验实践”的脱节，并非“空

穴来风”——欧洲近代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教义及其

在北美殖民地的适用，在权利事项和权利主体范围上，

亦具有显著的“族群界限”和“文化界限”等特征。

譬如，“加尔文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选举”，原

本是新教教徒的选举：17 世纪在美洲马萨诸塞殖民

地，首先把选举权局限在完全具有教会成员资格的人

中间，后来扩大到具有一定的财产资格的人身上。欧

洲新教改革的领袖加尔文认为：“当人民通过共同的

同意来选择他们的牧者的时候，就是他们处境最好的

时候……上帝不仅要把喘气的时间赐给他的教会，也

会使他设立稳固的次序井然的政府，就是通过所有人

的共同同意而设立的政府。”[15]进而言之，凡是没有

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是不信奉特定宗教的人，在

特定历史时期均可能被排除在权利主体的范围之外。

这原本是新教伦理的重要精神之一。 

在国际关系上，“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

主义”一直是欧洲各国与美国交替选择与运用的两种

理论范式及政策模式，前者强调西方社会的“自由民

主”等价值理念，后者强调国际关系中“均势”格局

的维持，等等[16]。在近代西方的国际法学家那里，“西

方与非西方、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以及

国际社会之内和之外这一系列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二

分法在 19 世纪实证国际法学派的分析中始终占据着

核心地位”[17]。此种“文明等级论”与国际法的适用

范围论，恰是“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

“杂糅”的结果，体现了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国家利益、

特定阶级利益基础之上的“绝对价值观”与“法律工

具主义”混杂之立场。基辛格博士曾经直言不讳地   

提出：“具有美国这样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家，不能以

权力均衡作为新世界秩序的标准来制定其政策。但是

她必须知道，均势是追求其历史目标的基本先决条

件。”[18]对于美国的此种所谓“理想主义传统”与“现

实主义策略”，我国有学者评价道：“有着‘上帝选

民’和‘天定命运’意识的美国人认为，人之所以为

人的权利无论在哪里，都是不能受侵犯的。美国不仅

保护美国人的人权，而且也关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

权状况，推进全世界的人权事业。美国人的这种救世

主心态，表现在其对外政策上就是独具美国特色的‘人

权外交’。”[19]美国以“人权保护”或者“人道主义

干预”为由介入他国内政，其人权外交在国内与国际

社会已经引起巨大争议和尖锐质疑，尤需国际人权法

学界予以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更何况，美国政府积

极推行“人权外交”，实则刻意制造、维持或者破坏

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均势”，以满足其国家利益之需

要。其所谓的“超验人权观”，在国内人权立法与国

际人权立法方面均标榜“超越特定族群或民族文化传

统或法治经验”的“超验正义论”，实际上暗设了经

验主义的方法和种族主义的立场。此为“超验人权观”

无法回避的历史悖论。 

 

二、“经验人权观”范式 

 

(一) 经验人权观的文化内涵 

英国宪法学者戴雪指出，在英格兰，个人权利并

非源于宪法，而是依据法院的判例而得以确立[20]。此

种“权利”生成路径，正是“经验人权观”的制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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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因此，亦有不少人权学者试图从经验主义视角梳

理人权证立的基本逻辑，以补强“经验人权观”的理

论逻辑。具体而言，“经验人权观”的理论要点主要

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权理念形成的人性基础。有人权学者指

出，人权的出现是因为“许多个人有同样的体验”，

是因为人所共有的“同情心或感受力”，“18 世纪后

半叶在大西洋两岸激起了广泛的共鸣”[21](18,46)。诚然，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同民

族及族群逐渐形成的对共同人性的“族际共识”或者

“价值认同”，以及彼此之间的“同情”，恰是近理

性主义刑罚观的兴起及酷刑废除的社会基础，亦为当

时人权运动前进之动力。因此，“同情”乃得构成近

现代经验主义人权观之重要人性基础。 

第二，人权理念形成的历史基础。以“同情”为

基础的经验主义人权理论，其局限性仍然在于：人们

既可以从彼此的相同之处寻求“认同”和“理解”，

从而为普遍人权观的形成确定其经验基础；但是，他

们也可以从彼此的相异之处获得“仇恨”与“敌意”，

从而为种族歧视、民族歧视打开通道。近现代历史上，

“性别歧视”“反犹主义”等思潮及德国纳粹政权的

暴政，恰是“经验人权论”之“反证”。因此，美国

学者维特认为：“现代人权运动由此产生于‘二战’

之后的绝望之中。这是一次找寻一种世界信仰以填补

精神空缺的郑重尝试。这是一次从基督教传统和启蒙

运动这些基本要素中收获一个新信仰和新法律以重整

社会秩序的尝试。”[22]进而言之，“二战”之后人权

运动在全球的兴起，正是国际社会对于“二战”之前

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及其

惨烈之政治后果予以反思和检讨之结果。由此而言，

经验人权观以“同情”之人性论和“反思”的历史观

作为人权证立的依据，当具有相当之历史解释能力。 

(二) “经验人权观”的理论争议 

如前揭所述，基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考虑，

历史上英、美等国均在实际的立法过程中，采用调查

和吸纳当地习惯法等方式，针对其殖民地的原住民甚

至其领土内的其他族裔，允许他们适用法律时能够被

合理地区别对待。譬如，1819 年至 1840 年英国成立

了一大批法律调查委员会，致力于调查殖民地“怪异

的当地法律体系”，并将之置于英国法和英国法院之

下。“历届英国政府都在探求某种一致的路径，从而

在对程序正义的公开宣扬和对君主专制的私下支持之

间实现平衡。”[23]英国在殖民地法律制度建设上的“实

用主义”立场，亦构成了近现代“经验人权观”之“滥

觞”。然则 ，从内容上看，“经验人权观”还存在诸

多理论争议。 

第一，多元主义：“经验人权观”的理论基石。

正如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言：“经验决不简单地是‘阅

读’或者被动的记录。它总是被主体同化到他自己的

结构图式之中。”[24]不同的文化，蕴含了关于“人”

“人性”的不同看法，因而预设了不同的“人权”理

念之文化根基。此为经验人权观首先需要直面的社会

现实。在美国，“多元主义”的文化理论主要有“文

化多元主义” (cultural pluralism)与“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两个理论派别。“文化多元主义”系

美国学者卡伦于 1924 年提出，其强调个人与族群关系

的“非自愿选择、不可分离关系”，主张以主流文化

吸收少数群体的文化。而“多元文化主义”则主张“多

中心无等级差别”的文化立场，反对文化政策上的“等

级论”[14](6)。从国家主权立场的视角来看，“现代民

族国家”(nation-state)需要拥有创造、维续、捍卫民族

文化的公共权力，才能在事实上构造“民族共同体”。

当然，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多元文化论”，各国政

府等公共部门均需尊重不同族裔之个体人格，在人权

立法、文化立法上采取审慎之态度，同时以宽容、开

放之立场，促进“民族国家文化” (the culture of 

nation-state)之形成。 

第二，相对主义：“经验人权观”的论证逻辑。

如康德所言：“要想从一个经验命题中榨取必然性，

甚至想借助这种必然性而使一个判断获得真正的普遍

性，那简直是自相矛盾。”[25]经验主义既然是以特定

个体或者族群的历史经验作为“人权论证”的“素材”，

必然在人权论证的逻辑上滑向“相对主义”。譬如，

为了克服“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认知模式之局限，美

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 提出了“文化相对主

义”理论。博厄斯认为，各民族的智力和体力并没有

本质的差别，每个民族都有某种内在的合理的结构和

独特的组合方式，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古今文化也

没有高低好坏、进步落后之分，蒙昧与文明的区分只

是种族主义偏见[26]。此种“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具有

抑制“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重要功

能。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也隐含了一个“悖论”：

如果各民族都满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价值标

准，则又可能滋生其自身的“种族中心主义”，可能

会推导出“本民族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优秀的文化”的

结论。于是，固守本民族的文化理念，盲目排斥甚至

压制其他域外文化，将可能导致“文化孤立主义”“习

俗专制主义”的产生[27](77)。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杰

克·唐纳利将文化相对主义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

强的文化相对主义与弱的文化相对主义。“强”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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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主要存在于三个层次：人权清单内容上的“文

化相对性”、对于个人权利解释中的“文化相对性”，

实行特定人权的形式中的“文化相对性” [28]。诚然，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千差万别，因公

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各国政府在人权确认和实现等方

面，均不得不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此种人权立法、

人权保护中的策略选择，固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经济

条件与民族文化观念，各国政府亦需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从容面对世界各国的人权保护实践，从中汲取

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

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对消除对立

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

所固有的。”[11](72)英国的“经验人权观”或许可以为

人权的正当性提供经验基础，也因此而为“文化多元

论”和“文化相对论”的人权立法理念打开了“通道”。

尽管此种人权观客观上有利于世界人权事业的“渐近

式发展”“包容式发展”，但是它在证立普遍人权理

论的正当性与绝对价值方面，依然显得“涣弱无力”。

这样就为“先验人权观”的产生打开了“通道”。 

 

三、“先验人权观”范式 

 

(一) 康德的“先验人权观” 

康德的“先验理性”哲学及其内含的价值观与权

利观，因建立在对理性哲学之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

被不少欧美学者奉为当代人权哲学之典范。具体而言，

康德将“权利的体系”分为“自然的权利”和“实在

的权利”，认为前者“以先验的纯粹理性的原则为根

据”，后者是“由立法者的意志决定的”。“自由是

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

够跟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

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29](49)

那么，如果没有“神意”作为基础或依据，“人”如

何可以拥有此种“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

权利”呢？康德认为，理由即在于，“人是道德自律

的理性主体” ——“人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人

是道德律的主体，因而是那种自在地就是神圣的东西

的主体，甚至一般来说，只是为着道德律并与此相一

致，某物才能被称之为神圣的。”[29](143)进而言之，“人

权”的法理依据恰在于“人性”本身，在于“人”具

有“理性”和“道德自律性”。人权学者米尔恩认为：

“人权一定要是普通道德权利。但是，只有存在作为

其渊源的某种普遍道德，才可能存在这样的权利。”

“共同道德的理性基础”，“和实践理性原则一起存

在于康德的人道原则，由此产生了普遍的最低限度的

道德标准。”[30]康德的哲学理论与伦理学说，使“人

性尊严原则”或“人格尊严原理”能够不经“上帝”

或者“造物主”之支持就得以证立，因而相对超脱于

欧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之外，成为一种相对自足的人

性哲学与伦理学说。此种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

当代西方国家人权与宪法权利的理论基石。 

当然，亦如麦金太尔所言：“道德判断无非是古

典神学实践下的语言学幸存者，而古典神学恰恰因为

这些实践失去了语境。古典神学语境中的道德判断在

形式上曾经是预设的和绝对的。”[31]康德的“先验人

权观”，虽然与宗教神学的“超验正义论”做了哲学

认识论逻辑上的“切割”，但是却无法与之做文化血

脉上的“切割”。因此，恩格斯深刻指出：“基督教

日耳曼世界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

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

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

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

是主体的奴役。”[11](23)进而言之，“先验人权观”虽

然主张人权的存在无须依赖于人类个体或者族群的特

定经验，亦无须仰仗于特定的“超验主体”如上帝等，

但是，“先验人权观”论者依旧设置了人权主体实际

享有或者行使权利的资格条件。譬如，美国学者亨特

即认为：“要获得人权，人们必须被认为是作为能够

行使独立的道德判断的个人；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表述

的，人权与‘被认为已经赋予了辨别善与恶的判断力

的自由意志者’的个人是共存的。”[21](13)那么，何谓

“道德判断的能力”？人权主体资格的限制条件，实

际上取决于此种条件的提出者，因而，西方国家的“人

权话语体系”实际上也预设了其自身的“解释权”，

甚至预设了通过武力“强制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   

权力。 

康德的“先验道德律”及“道德人权观”，看似

在“人权主体”及其伦理的正当性等方面找到了“毋

庸置疑”的理论前提，实则在文化根基上依然无法摆

脱对基督教神学理论及其伦理观的依赖性。因而，此

种“先验”立场仅仅是相对于“个体的经验”而言，

它在实质上接近于“超验人权观”，只是将“超验的

神学体验”或者“神学观念”置换为某种“不证自明

的公理”，以摆脱人权论证逻辑上的“明希豪森困   

境”①。然则，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权学者都不假思索

地接受了这一“公理”，其逻辑困境在西方人权文化

的强势扩张中似乎被自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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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验人权观” 

从《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来看，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超验人权观”立场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和特别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以儒家的人性论为依

托，向世界阐明了中国的人权观，对《世界人权宣言》

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32]。可以说，在世界人权事业

的发展历史中，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蕴含的深厚的人

性观，超越了狭隘的西方宗教教义立场，早已成为全

球普遍权利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一，“至诚尽性，与天地参”：中国传统文化

的“人性论”及其内设的人权主体资格。权利主体需

要承担道德义务或者宗教义务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

的进程中亦有所体现。在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决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过程中，即有代表提出同时

通过《义务宣言》。沙特尔的主教吕贝萨克认为：权

利二字是一个谄媚人的名词，它在人心理上唤起的感

想是自私和骄傲；这种自私和骄傲的心理只有义务观

念可以纠正。另外一位代表卡米斯主张将宣言的名称

修改为《人民权利义务宣言》，根据这一提议起草的

修正案以 570 票对 433 票被否决[33]。《人权与公民权

宣言》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其在彰显

权利的同时未能强调“义务”的重要性，可能会使“权

利的实现”面临现实困境。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权利”“人权”

等概念[34]。单纯从词义上看，有人很快得出了“中国

传统文化缺乏人权理念”的结论。但是，如布兰顿所

言：“推理性记录活动的共同经验使得交流和客观性

都成为可能。”[35]如果我们立足于“人权”概念的理

论基石、核心要义、实现机制、国际理念等“推理性”

逻辑，则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蕴含了有关

“人”“人性”的基本判断，可资为现代人权理念之

理论基石。譬如，中国先哲孟子曾言：“人之所以异

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

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由此可见，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观，与欧美基督教教义中的人性

观略有不同：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人性尊严”“因

信称义”，强调“信徒”与“非信徒”(他们所谓“野

蛮人”)的区别。相对而言，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

庸》等对“人的地位”或“人的形象”问题做了明确

判断。譬如，《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

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

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

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易传》亦言：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不论是《中庸》

的“与天地参”，还是《易传》中的“三才说”，都

凸显了儒学中“人”的“先天”崇高地位与价值，可

资为现代人权学说之理论基石。进而言之，中国传统

儒家的“性命说”，预设所有人类个体均因其先天具

备的“德性”而获得“人性尊荣”，并因此而享有“为

人之‘分’(权利)”，但是他们还需要通过后天的道

德修养和法律管制去彰显其“德性” ——此种“德性”，

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恪守伦理准则和法律规范去实现了

权利主体之自我节制的品格；另一方面，基于人性的

道德尊荣，所有社会成员均需接受管制和约束。中国

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人性尊荣”理念，可以内化为执

政精英的某种政治承诺与政治义务，成为选举民主之

外政府权力正当性的重要支撑，亦可外化为他们的管

制权力，为政府干预西方自由主义法治模式所认定的

社会自治领域，提供道德论证和法理支援。当然，统

治者固然可以通过“教化”去改良人民的道德品行，

促成一个道德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自身也

需要信守遵守法治的承诺，接受法治的拘束。因此，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所蕴含的“德性修养”学说，以

及对应于西方语言体系中“权利”概念的“分”，确

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克服西方国家现代权利观念之忽

略“道德义务”“法律义务”等弊害。所有人类个体

均因其先天具备的“德性”而获得“人性尊严”，并

因此而享有“为人之‘分’(权利)”，但是他们还需

要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去彰显“德性”。此种“德性”，

表现为他们恪守伦理准则而实现了权利主体之自我节

制的品格，体现为执政精英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所展示

的道德尊荣。正是此种“道义担当”及其所转化的法

律义务，缓解了“权利”话语中“义务主体”缺失的

法理困境与制度困境。 

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

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种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

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的同类的事实不中用了。从这

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

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

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

粹地构成定律。”[36]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权理论，尤

其是人权保障理论，也应当是以“假说”为发展形式

的“科学理论”。相对于欧美的“超验人权观”而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虽然是以“人的先

天属性”为依据，却始终以“人类的自我感知”为经

验基础，因而在“人权论证的事实依据”等方面具有

相当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人性论”“文明观”故

而能够逐渐被中国华夏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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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成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熔炉”格

局。相对于欧美的“经验人权观”而言，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人性论”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自然人性观”

基础之上，而是进而强调“人禽之别”，崇尚建立在

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基础之上的“道德人格”与“人

性尊荣”，强调“君子”之于“家”“国”“天下”

的道义责任和积极作为，可以使人权理论随着人权实

践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发展，在人权保障的现实条件不

断得以夯实之同时，展示了人权实现的美好前景。 

第二，“和而不同，化成天下”：中国传统文化

的“天下观”及其内含的国际人权理念。基辛格先生

认为：“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

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他认为所有其他民族都渴望

照搬美国的价值观。”[27](15)亦有人权学者如文森特等

人认为：“人权是每个人由于其人的属性且人人都平

等享有的权利。它以我们自然属性的要求作为基础。”

“这些以人的需求、超自然的道德及享有其他权    

利的基本条件为基础的人权看起来并不具有政治意

味。”[27](15)在西方的人权理论中，人的自然属性，尤

其是自然生理之需要及其所产生的“利益”，构成人

权的核心要义之所在[3](47)。然则，如英国思想家伯克

所言：此种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法国)“人权

观”，“隐藏着骄傲、野心、贪婪、报复、淫荡、罪

恶的煽动，无拘无束的激情以及所有破坏秩序的欲

望”。伯克因而主张从普通法中继承具体的权利观，

而非法国人的“人权观”[27](36)。不仅如此，欧美诸国

的“超验人权观”或“经验人权观”，在彰显“人的

正当利益”之同时，在现实社会中还可能受到资本力

量之驱动，美国的“人权外交”因此往往蜕变为实质

上的“霸权外交”或者“金元外交”。 

《易经》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相对美国动辄诉诸武力的“人权外交”理念而言，中

国很早就形成了“和而不同”“化成天下”的外交理

念与政策。《尚书》中记载了舜帝命大禹征苗民不利，

改以文德怀之，致苗民主动归化的故事。这是中国古

代“文德怀远”“和而不同”之国际关系观的早期表

述。孔子亦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

之，则安之。”此为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德怀远”外

交政策的理论总结。此种思想在汉唐以后，演变为“守

中治边”“守在四夷”等中国古代国家的国防政策与

对外政策：“封建体制集团中论及治边者，大多认为

边陲与内地间所布之沧海、高山与大漠，‘此天所以

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越沧海、高山与大漠而事拓边，

致百姓疲惫，为国运不吉之兆。因此对用兵边陲及开

疆拓土，历朝大都持保守克制的态度。”[37]由此可见，

“和而不同”“化成天下”的理念之所以被坚持下来，

并演变为汉唐及后世的治边政策，不仅因为此种理念

符合儒家伦理而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还因为此种政

策可以节省国家治理的成本，更为符合国家治理的现

实需要。相对于欧美等国“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

“人权外交”政策而言，中国传统国家的对外政策乃

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崇文”“宣武”等政治理念之倡导与实践，在古代

社会就产生了“减少国家冲突，节省治理成本”的良

好效果。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

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

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

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

制约。”[11](72)每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与思想，

总是受到其生产、政治实践的深刻影响。相对于欧美

“文化多元主义”或者“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及其现

实困境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承认文化差异存在的

合理性，强调“和而不同”。此种理念，在当今时代

已经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互相尊重”“文

明互鉴”等政治理念所吸纳，勾画出“多元文化和谐

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想图景。相对于欧

美国家自相矛盾的“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

义”理念而言，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和“天下观”，

兼具“政治现实主义的严谨性”与“政治理想主义的

超越性”，故而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成功地塑造中华民

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数千

年的文化融合与民族融合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始终维持了“多元一体”的格    

局[38]。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传统文化的多

元共存格局本身就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强大

的包容性、经验性和开拓性，拥有伟大的生命力。此

为我们在当今时代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依据

和文化底蕴之所在。 

 

四、结语 

 

“人权话语体系”，首先是一种有关“人”“人

性”“利益”“正义”“权利”的语言体系。现代语

用学力求“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表达和准确

理解，寻找并确立话语意义得以恰当表达和准确理解

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更加强调“指示词语”的分析

和“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的发掘[39]。当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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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地借鉴欧美

人权话语体系，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发掘“人权”

的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之间的联系，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人权话语体系”。 

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3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决议(后文简称“决议”)，“重

申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应是这些权利和自由

的主要受益者，应积极参与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决议”同时宣布：“虽然民族和地域特征的意义，

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不容忘记，但是

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

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人权领域

的真诚对话与合作应具有建设性并基于普遍性、不可

分割性、非选择性、非政治化、平等和相互尊重，目

的是促进相互理解，扩大共同基础和加强建设性合作，

包括开展能力建设与技术合作。”这一宣告不仅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论”—— 马克思曾经深刻

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6)，亦展示了

中国“和而不同”的“天下观”与国际人权理念。 

 

注释： 

 

① 当代德国法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认为，任何科学的命题都可

能会遇到“为什么”的无穷追问，直至无穷地递归，或者在相

互支持的论点之间循环论证，或者以某个“教义”或者“信条”

终结追问。阿尔伯特将之概括为“明希豪森困境”。参见［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

理 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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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ree paradigms of 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 
 

ZHOU Gangzhi 

 

(School of Law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paradigms of 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 refer to "the basis, path and mode of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s of 

human rights". Marx and Engel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and class nature of "human beings,"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al and national nature of "rights" theories. The theories of 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ain cultural paradigms: “transcendental human rights 

outlook”, “empirical human rights outlook”, and “priori human rights outlook”.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human nature theory” that “sincerity and honesty could make a man only next to heaven and nature” embodies the 

subject qualific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e “world outlook” that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could civilize the world” 

demonstrates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ulations. In the current era, we nee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build a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manner. 

Key Words: 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 transcendental human rights outlook, empirical human rights outlook, priori 

human rights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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